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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征订和发放全县及各区乡中小学校教材和教辅工作，保证学生课前到书。
（2） 2023年重点工作
征订和发放全县及各区乡中小学校教材和教辅，保证学生课前到书。
2、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茂县新华书店属一级预算单位，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Hlk128927167][bookmark: _Hlk128927261][bookmark: _Hlk128927196]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新华书店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30959.60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30959.60  元。茂县新华书店2023年收支总预算630959.60元,比2022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240379.60元，主要原因:1. 增加退休职工生活补助预算；2. 增加在职绩效目标预算。
（一）收入预算情况（数据来源于公示表1-1）
[bookmark: _Hlk128927001]　　2023年收入预算630959.60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30959.60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数据来源于公示表1-2）
　　2023年支出预算630959.60元，其中：基本支出630959.60元，占100%。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数据来源于公示表2）
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630959.60元,比2022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240379.60元，主要原因: 1. 增加退休职工生活补助预算；2. 增加在职绩效目标预算。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30959.60元。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30959.60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数据来源于公示表3）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630959.60元,比2022年预算数增加240379.60元，主要原因: 1. 增加退休职工生活补助预算；2. 增加在职绩效目标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30959.60元，占100%。
一般公共服务（2070605）2023年预算数为630959.60元，主要用于单位2023年的人员经费基本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7）新闻出版电影（06）出版发行（05）2023年预算数为630959.60元，主要用于单位2023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数据来源于公示表3-1）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630959.60元，其中：人员经费630959.60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生活补助。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数据来源于公示表3-3、4-1）
茂县新华书店2023年无“三公”经费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数据来源于公示表4）
茂县新华书店2023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茂县新华书店2023年无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
　　茂县新华书店2023年无政府采购。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5255659.54元，其中：房屋1494.57平方米，价值3924259.80元；应急保障用车2辆，价值459893.74元；其它固定资产871506.00。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14762.00元，合计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5270421.54元。
（3） 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2023年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6个，涉及预算70.87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5个，涉及预算70.87万元；运转类项目0个，涉及预算0万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